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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輕艇協會運動員委員會選舉實施原則           

                                        115年1月15日運競(三)字第1150000477號函備查 

經114年12月8日及25日第九屆第九次理事會會議通過 
 

一、 選舉期限  

(一) 本委員會選舉作業於中華民國輕艇協會（以下簡稱本會）新任理、監
事產生後 2 個月內辦理。  

(二) 本委員會選舉作業於中華民國輕艇協會（以下簡稱本會）新任理、監
事產生後同年第1個本會舉辦之全國輕艇競速錦標賽辦理。  

二、 本委員會選舉人與被選舉人資格條件如下：  

(一) 選舉人  

1、 年滿18歲。  

2、 需為新任理、監事產生前一年完成本會註冊之選手。 

(二) 被選舉人：  

1、 年滿18歲。  

2、 於參選登記時符合下列身分或之一者：  

(1) 2024年巴黎奧林匹克運動會、2022杭州亞洲運動會之培訓隊選手。  

(2) 曾參加2025年世界輕艇競速錦標賽(義大利米蘭)或2025年世界輕艇
激流錦標賽(澳洲彭里斯)，2025年亞洲輕艇競速錦標賽(中國南昌)
或2025年亞洲輕艇激流錦標賽(中國貴州)之選手。 

(3) 參加本會舉辦2025年全國輕艇競速錦標賽、全國輕艇激流錦標賽，
公開男、女子組賽事之選手。  

3、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1) 因違反運動禁藥管制規範受禁賽處分，尚未期滿。  

(2) 受本會禁賽或停權處分，尚未期滿或復權。 

三、 參選登記：參選者應於本會公告參選登記日起10日內，檢附符合前點規
定資格之證明資料（如身分證影本及參賽證明影本等），於本會上班時
間親自或委託他人（附委託書）至本會（地址）完成登記，或郵寄至本
會信箱，逾期不予受理。  

四、 參選資格審查：由本會選務委員會於登記參選截止日次日起7日內完成資
格審查，並於審查結束後次日起3日內，將符合資格之候選人名冊公告於
本會網站，同時得視需求請運動部協助公告。  

五、 選舉作業：  

(一) 本委員會選舉應於選舉日15日前通知選舉人參加，完成後於本會網站
上公告已通知選舉人及選舉人總人數之相關訊息，並由本會指定辦理
本委員會選舉之選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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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委員會選舉由符合資格之全體選舉人採現場投票（或通訊投票及網
路投票），應採無記名限制連記法辦理，其限制連記數額為應選出名
額之二分之一以內。 

(三) 選舉票由本會印製並加蓋圖記及本會監事會指派之監事印章後生效。  

(四) 採現場投票者，選舉人不能親自參加投票，得以書面委託其他選舉人
代為投票，並行使其權利。一人僅能接受一選舉人之委託。  

六、 選舉結果：  

(一) 開票應由本會選務委員會召集人或由召集人指定之人員召集或主持之。  

(二) 開票結果依得票數高低排序（最後一席次如票數相同，以抽籤定之），
並依本委員會組織簡則確認當選席次及候補人員。  

(三) 開票結果如任一性別當選人不足，應將任一性別候選人所得票數，單
獨計算，以得票較多之任一性別候選人，依序當選。  

(四) 選舉結果及當選名冊應於選舉完畢後，送本會理事會會議通過，報運
動部備查。  

七、 附則：  

(一) 如無人登記參選、參選人數不足時，依下列規定辧理：  

1、 無人登記參選：全數委員由理事長推薦符合被選舉人資格之運動員，
經理事會會議通過。  

2、 參選人數不足：完成登記參選程序且符合被選舉人資格之運動員，均
列為當選人，不足名額由理事長推薦符合被選舉人資格之運動員，經
理事會會議通過。  

(二) 所有登記參選者，不得擔任本會選務委員會成員，以符合利益迴避原
則。  

(三) 如有未盡事宜，參考國民體育法、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
人民團體法、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本會章程及相關規定辦理。  

八、 本實施原則經本會理事會會議通過，報運動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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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輕艇協會運動員委員會選舉實施原則 

部分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一、選舉期限（請視規劃選舉推
動狀況擇一參採）  
(一)本委員會選舉作業於中華民
國輕艇協會（以下簡稱本會）新
任理、監事產生後2個月內辦
理。 
(二)本委員會選舉作業於中華民
國輕艇協會（以下簡稱本會）新
任理、監事產生後同年第1個本
會舉辦之全國輕艇競速錦標賽辦
理。 

一、選舉期限(請視規劃選舉推動狀況
擇一參採)  
(一) 本委員會選舉作業於中華民國輕
艇協會(以下簡稱本會)新任理、監事產
生後2個月內辦理。  

為確保運動員
委員會推動選
舉期限，爰明
定運動員委員
會於新任理、
監事產生後2
個月內辦理。  

二、本委員會選舉人與被選舉人
資格條件如下：  
(一)選舉人  
1、年滿18歲。  
2、需為新任理、監事產生前一
年完成本會註冊之選手。  
(二)被選舉人：  
1、年滿18歲。  
2、於參選登記時符合下列身分
或之一者：  
(1) 2024巴黎奧林匹克運動會、

2022杭州亞洲運動會之培訓隊選

手。  

(2) 曾參加2025年義大利米蘭輕

艇競速世界錦標賽或2025年澳洲

彭里斯輕艇激流世界錦標賽，

2025年中國南昌輕艇競速亞洲錦

標賽或2025年中國貴州輕艇激流

亞洲錦標賽之選手。 

(3)參加本會舉辦2025年全國輕

艇競速，激流公開男、女子組賽

事之選手。  

3、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登
記為候選人： 
(1)因違反運動禁藥管制規範受
禁賽處分，尚未期滿。 
(2)受本會禁賽或停權處分，尚

二、本委員會選舉人與被選舉人資格條
件如下：  
(一)選舉人  
1、年滿18歲。  
2、於選舉人名冊公告前符合下列身分
或之一者：(得視規劃選舉推動狀況參
採)  
(1)現為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運動會
或世界大學運動會之培訓隊選手。  
(2)參加近一屆本會舉辦全國性賽事或
最優級組賽事之選手。  
(3)近6個月內曾參加世界錦標賽、亞洲
錦標賽或其他經本會認定之國際賽事之
選手。(部分運動項目得視實際業務推
動狀況調整)  
(二)被選舉人：  
1、年滿18歲。  
2、於參選登記時符合下列身分或之一
者：  
(1)現為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運動會
或世界大學運動會之培訓隊選手。 
(2)近6個月內曾參加過世界錦標賽、亞
洲錦標賽或其他經本會認定之國際賽事
選手。(部分運動項目得視實際業務推
動狀況調整) 

一、為鼓勵現
役選手參與運
動員權益相關
決策機會，為
維護選舉人個
人隱私，不公
告選舉人名
冊，爰刪除於
選舉人名冊公
告前」並酌修
文字。 
二、為確保最
有競爭力賽事
世界錦標賽、
亞洲錦標賽之
現役運動員作
為被選舉人，
爰刪除被選舉
人第2點其他
經本會認定之
國際賽事選
手。 
三、考量選舉
產生之委員應
有正面性，故
新增不得登記
為候選人之消
極資格並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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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未期滿或復權。 文字。  
 

五、選舉作業：  
(一)本委員會選舉應於 選舉日
15日前通知選舉人參加，完成後
於本會網站上公告已通知選舉人
及選舉人總人數之相關訊息，並
由本會指定辦理本委員會選舉之
選務人員。 
(二)本委員會選舉由符 合資格
之全體選舉人採現場投票（或通
訊投 票及網路投票），應採 無
記名限制連記法辦 理，前項無
記名限制連 記，其限制連記數
額為 應選出名額之二分之 一以
內。（請於現場、 通訊及網路
投票中擇 一參採） 
(三)選舉票由本會印製 並加蓋
圖記及本會監 事會指派之監事
印章 後生效。（如前項選舉 方
式係參考人民團體法相關規定採
現場投票或通訊投票者，加註此
點）  
(四)採現場投票者，選舉人不能
親自參加投票，得以書面委託其
他選舉人代為投票，並行使其權
利。一人僅能接受一選舉人之委
託。 

五、選舉作業：  
(一)本委員會選舉應於選舉日15日前通
知選舉 人參加，並由本會指定 辦理本
委員會選舉之 選務人員。 
(二)本委員會選舉由符合資格之全體選
舉人採現場投票（或通訊投票及網路投
票）。（請於現場、通訊及網路投票中
擇一參採） 
(三)選舉票由本會印製並加蓋圖記及本
會監事 會指派之監事印章後 生效。
（如前項選舉方 式係參考人民團體法
相關規定採現場投票或通訊投票者，加
註此點） (四)採現場投票者，選舉人
不能親自參加投票，得以書面委託其他
選舉人代為投票，並行使其權利。一人
僅能接受一選舉人之委託。 

為明確說明運

動員委員會委

員之選舉作業

流程中公告內

容以及投票方

式，故新增文

字補充說明。 

七、附則：  
(一)如無人登記參選或 參選人
數不足時，依下 列規定辧理：  
1、無人登記參選：全數委員由
理事長推薦符合被選舉人資格之
運動 員，經理事會會議通 過。  
2、參選人數不足：完成登記參
選程序且符合被選舉人資格之運
動員，均列為當選人，不足名額
由理事長推薦符合被選舉人資格
之運動 員，經理事會會議通 

七、附則： 
(一)如無人登記參選、參選人數不足或
任一性別席次未足三分之一時，依下列
規定辧理： 1、無人登記參選：全數委
員由理事長推薦符合被選舉人資格之運
動 員，經理事會會議通 過。  
2、參選人數不足：完成登記參選程序
且符合被選舉人資格之運動員，均列為
當選人，不足名額由理事長推薦符合被
選舉人資格之運動 員，經理事會會議
通 過。 

考量附則中參
選人數 不足
與任一性別席
次 不足條件
已於組織簡 
則中規定，爰
刪除之 規
定，並酌修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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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過。 
(二) 所有登記參選者，不得擔
任本會選務委員會成員，以符合
利益迴避原則。 
(三) 如有未盡事宜，參考國民
體育法、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
作管 理辦法、人民團體法、 人
民團體選舉罷免辦 法、本會章
程及相關規 定辦理。 

3、任一性別席次未足三分之一：不足
席次由理事長推薦其他符合被選舉人資
格之任一性別者，經理事會會議通過。 
(二)所有登記參選者，不得擔任本會選
務委員會成員，以符合利益迴避原則。 
(三)如有未盡事宜，參考國民體育法、
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 理辦法、
人民團體法、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
本會章程及相關規定辦理。 

 


